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課程場地借用單
★請於3/3(二)前完成各處組核章★
	申請社團
	
	指導老師簽名
	

	社團課程
時間
	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課程(週五第七節)
03/06、03/13、03/20、03/27、04/10、04/17、05/08、05/29、06/05、06/12

	備註說明
	

	借用場地
	□逸 仙 堂
□韻律教室（逸仙堂）
□游泳池前廣場（逸仙堂）
□穿　  堂
□羅馬廣場
□操    場
□籃 球 場
□司 令 台
□其　　他：
	預計使用場地之人數
	

	
	
	簡述
社課內容
	

	
	
	申 請 人
	●社團職稱：
●班級座號：
●姓    名：
●連絡電話：

	核可單位
	簽章
	意見欄
	核可單位
	簽章
	意見欄

	1社團組長
	
	
	5教務主任
（影響上課）
	
	

	2場地管理單位
_________
	
	
	6事務組長
	
	

	3生教組長
	
	
	7總務主任
	
	

	4學務主任
	
	
	8校    長
	
	

	●請依照順序之相關單位蓋章，本表完成後請繳回社團組。
●請依規定申請時間進行活動，並完成場地復原；如違規，將禁止該社團於該學期該場地之借用申請。



